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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一　條 宜蘭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促進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，減輕

其創業負擔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　二　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，執行單位為本府勞工處。

第　三　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，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
一、設籍宜蘭縣(以下簡稱本縣)，並繼續居住本縣達六個月以

    上。

二、年滿二十歲以上，六十五歲以下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

    明。

三、具有創業意願及工作能力。

四、所創事業設立、變更負責人登記，或取得執業許可證未滿

    六個月。

五、登記為所創事業之負責人；以合夥名義創業者，亦同。

六、未曾接受政府之創業補助或創業貸款補助。

七、所創事業非經營乙類(電腦型)公益彩券。

八、所創事業營業場所之建築改良物，坐落於本縣，且非受補

    助人、其配偶或其二人之直系親屬所有。

第　四　條 本辦法之補助項目及基準如下：

一、營業場所租金補助，每一創業案，最長補助二年：

    (一)第一年：每月最高補助金額為實際營業場所租金之百

        分之六十，且不得逾新臺幣八千元。

    (二)第二年：每月補助金額為第一年每月補助金額之半數

        。

二、營業設施及設備補助：每一創業案，以補助營業所必要設

    施及設備實際支出之費用二分之ㄧ為限，且不得逾新臺幣

    五萬元。

第　五　條 申請補助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具下列文件、資料，向本府

提出：

一、身分證明文件。

二、創業計畫書。

三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


四、經公證之營業場所租賃契約書。

五、未曾領有政府創業補助或創業貸款補助之切結書。

申請前條第二款補助者，應於申請同條第一款補助時，同時申

請。

第一項規定之文件、資料有欠缺者，本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

正；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駁回其申請。

第　六　條 本府受理申請後，應邀請專家、學者成立審查會，於三個月內

審查完畢，並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。

第　七　條 受補助人應於收到本府核准補助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，檢具下

列文件、資料，向本府請款：

ㄧ、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

二、領據。

三、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證明。

四、租金繳交證明影本。

五、購置設施、設備之發票或收據、相片。

六、其他經本府規定之文件、資料。

前項規定之文件、資料有欠缺者，本府應通知受補助人限期補

正；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不予撥款。

第　八　條 本府撥付營業場所租金補助款時，應配合租賃契約付款日期辦

理，每次撥付額度以三個月補助款為原則。

第　九　條 受補助人於受補助期間內，租賃契約之租金有調整時，應檢附

調整租金之相關文件通知本府。

本府收到前項通知後，應依第六條規定審查自租金調整日起，

增減補助之金額。

第　十　條 受補助人應依本府核准之創業計畫，親自經營；有變更創業計

畫之必要時，應先以書面陳報本府核准。

第 十一 條 受補助人之營業場所、設施及設備，不得出租、出借、轉讓或

違法使用。

第 十二 條 受補助人於受補助期間內，不得擔任申請補助事業以外之營利

事業負責人或受僱於他人。

第 十三 條 本府得視身心障礙者創業需求，邀請相關專業人士，提供創業

諮詢。

第 十四 條 本府得不定期派員至受補助人之營業場所訪查，受補助人不得

拒絕、規避或妨礙。

第 十五 條 受補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府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

處分，並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限期返還已撥付補助款之全部或一部



：

一、不符合第三條各款情形之一。但於補助期間內屆滿六十五

    歲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、申請或請款文件、資料有偽造、變造或虛偽不實之情形。

三、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請。

四、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。

五、失蹤三個月以上或死亡。

六、連續三個月無法經營所創事業。但不可歸責於受補助人之

    事由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七、違反第十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四條規定。

第 十六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，由本府定之。

第 十七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本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支應。

當年度編列之補助經費預算用罄後，得不再受理當年度補助案

件之申請或移至下年度辦理，並由本府公告之。

第 十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
